《新县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》（征求意见稿）意见建议

采纳情况表

	序号
	部门
	意见建议
	采纳情况
	备注

	1
	发改委
	总体参照省、市标准和县区对比，有高有低，有相同的标准，考虑到新县实际，新县为山区县、脱贫县、物价水平、劳务报酬高于周边，一些涉及民生利益的项目要适当调高，最后处于县区比对平均水平。
	采纳
	

	2
	信访办
	总体与市本级保持平衡；房屋、建筑物、构筑物进行综合评估。
	采纳
	

	3
	住建局
	基本同意调整方向，房屋标准略低，建议提高标准，古树名木（一般只补偿不砍伐）。
	采纳
	

	4
	农业农村局
	建议育苗类，育种类农产品单列。
	经综合研判对部分合理意见予以采纳，并在文本中作相应调整完善。
	

	5
	交通局
	构筑物、一桥一钢筋混凝土、矩形桥板1150元/平方米低于市场造价4000元/平方米，建议按照折旧计算折旧费，并与邻近县区做好参照。
	经综合研判对部分合理意见予以采纳，并在文本中作相应调整完善。
	

	6
	财政局
	建议提高坟墓补偿标准
	已采纳
	

	7
	林业局
	无意见
	
	

	8
	水利局
	无意见
	
	

	9
	统计局
	无意见
	
	

	10
	司法局
	无意见
	
	

	11
	司法局
	补偿标准要落到实处
	采纳
	

	12
	统计局
	无意见
	
	

	13
	各乡镇街道办事处
	无意见
	
	


